
 (http://www.mot.gov.cn)

交通运输部关于公布“十四五”期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创建城市名单的通知

文号：交运函〔2023〕16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：

为深入贯彻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，推动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，支撑
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，根据《“十四五”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
发展规划》《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管理办法》等有关部署和规定要求，经有关城
市人民政府申报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推荐、部组织专家综合评价及社会公示，
部原则同意河北省唐山市等30个城市作为“十四五”期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创建
城市，现予以公布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抓紧批复创建实施方案。各相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结合部反馈的专家综
合评价意见，于2023年2月底前审核批复本辖区内各相关城市的创建实施方案，明确相
关要求，并将批复后的创建实施方案一并报送我部。

二、认真落实各项支持政策。各相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创建城市的支
持。要督促各创建城市在资金、用地、项目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，统筹推进城市公共交
通发展。要指导各创建城市认真履行申报承诺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将国家公交都市创建任
务纳入政府工作报告，加强组织领导、突出创建主题、加大政府投入、完善保障措施、
狠抓工作落实，确保国家公交都市创建取得预期目标。

三、加强创建工作跟踪指导。各相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国家公
交都市创建工作的监督指导，督促创建城市建立由城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同志牵头、交
通运输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创建工作机制，压紧压实创建城市主体责任。要督促创建
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当地党委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建立工作台账，细化工作目
标，强化部门协作，扎实推进创建工作。要及时掌握创建工作动态，督促指导辖区内创
建城市按照《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每年总结国家公交都市
创建情况，形成年度报告，经审核后报部。对创建工作进度滞后、与评价指标目标值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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